
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及釋放量紀錄管理辦法 
中華民國 101 年 3 月 1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毒字第 1010016187 號令修正發布

第三條至第五條及第九條條文 
第  一  條   本辦法依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。

 

第□二□條 造   製造、輸出、輸入、販賣、使用、貯存、廢棄毒性化學

物質之運作人（以下簡稱運作人），取得主管機關核發許可

證、登記文件或核可文件後，應製作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錄

並向運作場所所在地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申報之。 

運作人製造、使用、貯存毒性化學物質，其單一毒性化

學物質之年運作總量達三百公噸以上或任一日達十公噸以上

者，應製作毒性化學物質釋放量紀錄並向運作場所所在地直

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申報之。 

同一運作人有二以上不同之運作場所者，應以各別運作
場所為單位，依前二項規定申報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錄及毒
性化學物質釋放量紀錄。 

 

第  三  條 □□前條第一項所定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錄，運作人應依毒

性化學物質及其成分含量、濃度分別按實際運作情形依中央

主管機關公告格式逐日記錄。但毒性化學物質各種運作量無

變動者，得免逐日記載。 

    前條第二項所定毒性化學物質釋放量紀錄，運作人應依

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格式按月製作。 

第  四  條 □□運作人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格式製作毒性化學物質

運作紀錄表、毒性化學物質釋放量紀錄表，並將紀錄表以網

路傳輸方式申報。但經主管機關同意以書面申報者，不在此

限。 

第  五  條 □□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人，應於每月十日前完成申報前一個
月之運作紀錄。         
  毒性化學物質各種運作量無變動者，得免依前項規定申
報；但仍應按年申報，於每年一月十日前申報。 

第  六  條 □依第二條第二項應申報毒性化學物質釋放量紀錄者，應於

每年一月十日前申報前一年之毒性化學物質釋放量。 

第  七  條 毒性化學物質釋放量之計算得以下列方法為之： 

一、量測法：以檢測方法實地測得毒性化學物質流布於

空氣及水中之濃度值及流量值（單位時間體積值或

質量流率值），兩值之乘積為毒性化學物質單位時間



釋放量計算值。 

   二、質量平衡法：製程中輸入之毒性化學物質質量流率
值減掉輸出質量流率值及毒性化學物質於製程設
備中的累增或滅失量後所計算出之差值即為毒性
化學物質的釋放流率值，再經單位時間換算得到釋
放量計算值。 

   三、 排放因子法：已知製程之毒性化學物質各運作元件
運作量與其排放係數值之乘積，即為該製程之釋放
量計算值。 

四    四、經驗方程式法：將毒性化學物質之物理、化學特性
參數代入可用以估算之數學方程式以計算出其釋
放量計算值。 

五、其他可估算之方式。 

第  八 條   毒性化學物質之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錄表、毒性化學物質
釋放量紀錄表，應於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以書面或電子檔
案方式保存三年備查。 

第  九  條 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人，於報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
關備查終止運作毒性化學物質前，應先完成申報運作紀錄及
釋放量紀錄。 

第  十  條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行。 

 

 


